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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94年，暨南大學中文系光榮地被教育部（時稱國家教委）確定爲“國家文科
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爲了滿足基地教學的需要，系裏決定編寫“國

家文科基地”系列教材，眼下這套《古代漢語教程》，就是其中的一種。

本教材的編寫主要基於以下幾個原則：

第一，完全根據本課程教學目的選定內容

早在 1962年，王力先生就在他所主編的《古代漢語》卷首序言中明確指出：“古
代漢語是工具課”，“它的目的應該是培養學生閱讀古書的能力”。王力先生的這

一看法已經取得學術界的共識，並不同程度地體現於各種古代漢語教材之中。本教

材的編寫，更是緊緊圍繞培養學生閱讀古書能力的目的選定內容。比如，在文選方

面，鑒於“先秦的典範作品的語言是歷代文學語言的源頭”，“學習先秦典範作品

的語言，可以收到溯源及流、舉一反三的效果”1，本教材一半以上文選取自先秦；

鑒於經書多數爲先秦作品，且對包括語言、文字在內的古代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影響

深遠，讀懂經書對於培養學生閱讀古書能力尤其能起“舉一反三”作用，本教材於

“十三經”中，除《爾雅》作爲詞典不適合選用外，餘皆選錄。在通論方面，考慮

到學習古代漢語離不開古籍，要真正讀懂古書，除了較好掌握文字、辭彙、語法等

知識外，古籍方面的知識也不可少，本教材特別增加了“古籍基本知識”的內容；

考慮到避諱對漢文化特別是文獻典籍的影響至深至廣，每每引致古書內容失實、淆

亂，稍有不慎，極易爲所迷惑，甚而以訛傳訛，誤己誤人，本教材又特別增加了“避

諱基本知識”的內容。

第二，充分考慮學生已有的古代漢語水平

我們教學的對象主要是剛從高中畢業進入大學的學生，教學內容的深淺、難易

程度祇有跟教學對象的實際水平相適應，才能有的放矢，取得最佳教學效果。80年
代以來，中學語文中的文言文分量不少，教學也相當深入，學生對古代漢語已有了

一定程度的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本教材在編寫中充分考慮到學生已有的古代漢語

水平，適當加重了學習內容的分量與深度。比如，在詞彙基本知識方面，我們增加

了“詞的音義關係與同源詞”的內容，以提高學生的詞彙理論修養；省去了通常少

不了講的“古今詞義的異同”，因爲後者的精神實質無非是提醒學生注意詞義的古

今差別，而實際上經過中學階段的學習，他們已經自然而然地意識到了。順便說一

句，古今詞義的異同乃是詞義引申的結果，祇要把詞義的引申講深講透，古今詞義

異同的問題也就可以不講而自明。此外，在文選的選取上，我們也儘量避免與中學

語文課本重復，同時今注方面力求做到量少而精，以給教師實行啓發式教學、學生

進行獨立思考留出餘地。

第三，努力貫徹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精神

本教材在教學內容的安排上，遵循教學規律，努力貫徹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

精神。全書六個單元，前三單元的文選採用今注，接下來兩個單元的文選採用古注，

最後一個單元的文選祇有標點而已，不加任何注釋；由易而難，漸次加深，以讓學

生一步一個腳印，隨著學習的進程逐步提高閱讀古書的能力。�
見王力主編《古代漢語·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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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廣泛借鑒現行同類教材編寫經驗並力求有所創新

應該說，古代漢語教材，最近若干年來已經出了不少，而且這些教材都在不同

程度上體現了改革，編出了水平。本教材廣泛借鑒了現行同類教材的編寫經驗，同

時也結合我們自己的教學實踐與思考，力求有所改進，有所創新。比如，王力先生

在所主編《古代漢語》中確立的文選與通論相結合的體例，是一種科學的體例，至

今已成爲古代漢語教材的通則。不過其中某些做法，也並非完全沒有改進的餘地，

像文選與通論編次先後的問題就是其一。歷來的做法基本是，每一單元之中，先講

文選，後講通論，因而在教學實踐中，往往會碰到這樣的情形：講文選時，對其中

出現的古今字、通假字、異體字等既然無法回避不談，其後關於這一方面內容的通

論也就成了馬後炮。有鑒於此，本教材於每一單元之中都是先講通論，後講文選。

這樣，讓學生在瞭解古書用字歧異的基本知識之後再學習文選，在掌握古注基本知

識之後再閱讀古注，也就更加順理成章了。又比如，近年新編古代漢語教材大多在

文選中增加了古注的內容，但各書在古注的分量與編次等具體問題上，做法並不完

全相同：有的古注所占分量極少，只是做爲點綴；有的全用古注，不用今注；有的

通論、文選分編，各自成冊；有的每一單元之中，古注、今注互見，全書如此。我

們認爲，古注對於學生閱讀古書能力的培養，至關重要，但是如果一開始就純用古

注、廢棄今注，恐怕操之過急，超過了學生的接受能力；而每一單元之中，古注、

今注互見的編排，也難以從整體上體現由淺入深、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教學原則，

故本教材改爲前三單元文選採用今注、次兩單元文選採用古注、末一單元文選僅有

標點的做法。

第五，儘量吸收漢語史及相關學科最新研究成果

本教材通論與文選今注，儘量吸收漢語史及相關學科最新研究成果，務使學生

所學到的不是過時的知識。書中關於六書理論的闡釋，關於同源詞的判定，對於避

諱知識的介紹，等等，都莫不體現這一精神。其詳具見書中，此不贅述。

本教材由暨南大學中文系古代漢語教研室教師集體編寫而成，具體分工如下：

王彥坤負責全書基本框架設計，並撰寫第一、第四、第五單元；朱承平負責撰

寫第三、第六單元；熊焰負責撰寫第二單元。此外，全書竣稿後，由王彥坤作統一

潤色及最後審定。

編者水平所限，書中缺點錯誤或所難免，衷心歡迎批評指正。

王 彥 坤

2000年 3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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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 

通論一 漢字基本知識 

學習《古代漢語》課的直接目的是爲了讀懂古書。而古書多用古字、古義，這

就決定了讀古書必先識古字、明古義，否則，“讀懂”二字便成空話。要明古義，

就必須弄清漢字寫詞的方法；要識古字，就必須知道古書用字的歧異。

㈠漢字寫詞的方法

文字是記録語言的符號體系，漢字記録語言是通過記録語言中的詞（造字時代

如此，後來也記録詞素）來實現的。

漢語中的詞多得不計其數，有表示具體内容的，有概括抽象意義的；有實詞，

有虚詞：各色各樣。我們的祖先按照每個詞的具體情況，采用了或同或異的寫詞法

來記録。根據前人歸納，主要采用的寫詞法共有六種，合稱“六書”。

“六書”一名，最早見於《周禮》。《周禮·地官·保氏》説：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

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不過雖有六書的總名，卻無六書的細目。東漢鄭衆注《周禮·地官·保氏》以爲：

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則説：

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

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而許愼於《説文解字·叙》中又以爲：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

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

雖説三家於六書都有細目，但名稱、次序並不相同。清代以後，一般人於六書

名稱大致采用許愼説法，於六書次序則采用班固説法，卽：

①象形；②指事；③會意；④形聲；⑤轉注；⑥假借。

不過，當代學者也有將“假借”置於“會意”之後，而將“轉注”移至“形聲”之

前的（如楊五銘編著《文字學》），這樣或許更加符合漢字寫詞法先後出現的實際

情況。其六書次序爲：

①象形；②指事；③會意；④假借；⑤轉注；⑥形聲。

至於六書的解説，始見於許愼《説文叙》。須要指出的是，六書解説雖始見於

許氏，但其説當有所本，而非許氏所獨創；同時，作爲今天所能見到的六書最早的

解説，它也必定是最接近於六書理論創立者本來思想的解説。因此，我們要弄清六

書的眞諦，就一定不能脱離許氏解説的原文。衹是許氏解説時限於體例，每書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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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用八字、字例但舉兩個，實在過於簡單，不易説得清楚；而後世聚訟紛紜，言人

人殊，也就在所不免了。

下面綜合各家之長，加上我們自己的理解，對六書逐一進行介紹。

⒈象形

《説文解字·叙》：“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意思是説：

所謂象形，就是畫成所記録的詞表示的那個物體，讓文字的筆劃隨著該物體的體形

彎轉曲折；日、月二字就是這樣。

“日”字甲骨文作 ，象一輪紅日。“月”字甲骨文作 ，似半邊明月。可見，

象形寫詞法是一種通過把詞所指稱的客觀物體的輪廓特徵描繪下來，讓人一看見字

形就能知道它所記録的是語言中的哪個詞的寫詞法。

由象形寫詞法産生的字，根據它描繪客觀物體的特點，可以分爲三種情況：

⑴把客觀物體的大致輪廓整個兒描繪下來，如：

“魚”字伯魚卣寫作 ，象整條魚形：不但頭、身、鰭、尾俱全，而且連

身上的鱗片都畫了出來。

“木”字甲骨文、金文大體都寫作 ，象整棵樹形：不但有樹榦、有樹枝，

而且還畫出了樹根。

“犬”字甲骨文作 ，“豕”字甲骨文作 ，王國維説：“腹瘦尾拳者爲

犬，腹肥尾垂者爲豕。”也都分别象犬、豕的全形。

“目”字甲骨文作 ，也完全是對人的眼睛的形象描繪（“目”字本呈

横形，衹是後來爲了行款整齊，纔把它竪了起來）。

⑵把客觀物體最具特徵的一部份描繪下來，如：

“牛”字甲骨文作 ，象一牛頭，兩角上彎（商代牛鼎“牛”字作 ，

卽是 的綫條化）；“羊”字甲骨文作 ，象一羊頭，兩角下彎（商代羊鼎“羊”

字作 ， 卽是 的綫條化）。“牛”“羊”兩個字雖沒有畫出整條牛、整隻

羊的形體，但因爲描繪了最具特徵的頭部，還是叫人一看就知道它們各自記録

的是哪個詞。

“田”字甲骨文中存在田、 、 、 等不同寫法，都象劃分爲若干耕種

區域的田地形。寫作“田”，自然衹是描繪了田地最具特徵的一個部份。

“左”字甲骨文作 ，“又”字甲骨文作 ，分别象左、右手形。手指本

有五隻，而 、 二字卻都衹作三歧，其實這也是象形字表示三以上多數的通

例（如“止”字衹畫三隻脚趾，“須”字衹畫三根鬍鬚等等，都屬此類）。

⑶把客觀物體連同其襯託物一並描繪下來，如：

“須”字金文（昜叔盨）作 ，不但畫了三根鬍鬚，而且連人的頭臉以至

身子也都畫了出來，後者實際上衹起著襯託的作用。不過，要是沒有頭臉的話，

所畫的鬍鬚可就不知爲何物了。

“眉”字金文作 ，之所以連“目”一並畫出，也完全是爲了襯託。

“果”字甲骨文作 、金文作 ，果實下的“木”，也都是爲了襯託纔加

上去的。

“聿”（“筆”字初文）字甲骨文作 ，除了筆外，還畫了一隻抓筆的手。

當然，有了這一隻手，筆的形象就更易識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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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形寫詞法是六書中最原始的寫詞法，也是其他寫詞法的基礎。由象形寫詞法

産生的字，以描繪客觀物體的形象爲特徵，有似於圖畫，但卻與圖畫有本質的區别：

因爲它已經作爲語言中詞的記録符號，有了固定的讀音，表示一定的概念，而且形

體也相對穩定，得到社會的公認，成了人們進行交際的輔助工具，所以它不是圖畫，

而是文字。

⒉指事

《説文解字·叙》：“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意思是説：

所謂指事，造出的字一看就可以認出描繪的是啥東西，辨察之後就明瞭表示的意義；

上、下二字就是這樣。

許氏對於指事的解説比較含糊，不過從所舉“上”“下”兩個字例的分析中，

我們還是不難弄清它的面目。

“上”字甲、金文字作 或 ，“下”字甲、金文字作 或 。其中長横劃或

弧綫表基凖綫；短横劃則屬於指示性符號：在基綫上者則表示“上”，在基綫下者

則表示“下”。可見，指事寫詞法其實是一種利用標示性記號表現詞義的寫詞法。

由指事寫詞法産生的字大體可以分爲兩類：

⑴全部使用標示性記號表現詞義的指事字

這種指事字的形體構造全由不代表任何具體事物的抽象綫條組成，是一種具有

高度概括意義的純符號指事字。如：

數目字“一、二、三、四”，甲骨文、金文都由積畫組成作－、＝、≡、

。其中的積畫並不代表任何具體事物（如筷子、木棒、火柴桿等），而是一

種高度抽象化了的符號，它可以泛用來表示一切與積畫數等量事物的值。

“丩”（“糾”字初文）字甲骨文作 ，通過兩條絞在一起的曲綫，表示

糾纏的意思。同樣，這裏的曲綫也不代表任何具體事物，而衹是一種純粹的抽

象符號。

“叕”（“綴”字初文）字小篆作 ，以幾條曲綫相互交連表示聯綴的意

思，取法與“丩”字同。

“集”字古作 。《説文》：“ ，三合也。”徐灝曰“ ，古集字。今

通用集而本字廢矣。”用三畫相合表示聚集，也屬此類。

⑵部份使用標示性記號表現詞義的指事字

這種指事字在象形字的基礎上增加標示性符號而成，以指明所記詞表示的是一

個事物的某一局部。如：

“本”字金文作 ，“末”字金文作 ，“朱”（“株”字初文）字金文

作 ：三字都以象形字“木”爲基礎；“木”上加一圓點或者短横，分别指明

所記詞表示樹的根部、梢部或樹榦部。

“亦”（“腋”的古字）字甲骨文作 ，从象大人形的“大”，“大”旁

兩點作爲標示性符號，指明所記詞表示的是人的夾肢窩。

“刃”字甲骨文作 ，从刀，刀上一標示性符號指明所記詞表示的是刀的

鋒刃。

“曰”字甲骨文作 ，从口，口上一横暗示有語言從口中出。從口中出的

語言本非有形可象之物，可知口上之横衹不過是一個標示性符號而已。



 4

指事寫詞法解決了部份無形可象或者有形難象的詞的書寫問題。由指事寫詞法

産生的字，比起象形字來符號的作用更加突出，因而在某些時候，它所表示的内容

也更加具有概括性。

指事寫詞法與象形寫詞法的區别在於：前者部份或全部地利用了不代表任何具

體事物的抽象標示性符號來表現詞義；後者則單純依靠描繪客觀物體的形象來表現

詞義。

⒊會意

《説文解字·叙》：“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意思是説：

所謂會意，就是將兩個或幾個單字拼合成一個新的合體字（比類），並通過會集其

中各個單字的意義（合誼），來揭示該合體字的意義指嚮；武、信二字就是這樣。

“武”字《説文》的解釋是：“武，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爲

武。’”不過今人多認爲這種“戰以止戰”的觀點衹是春秋時人的思想，造字之初

未必有此。于省吾先生説：“武从戈、从止，本義爲征伐示威。征伐者必有行，‘止’

卽示行也。征伐者必以武器，‘戈’卽武器也。”

“信”字《説文》的解釋是：“信，誠也。从人，从言，會意。”對此，後人

也有不同看法。徐灝就認爲“信”的本義應是“信使”，他説：“使人傳言，故从

人、言會意。信使旣通，然後知其事實，因有誠信之義。又因之信使所齎之書謂之

信也。”

也許許愼解釋“武”、“信”的本義未必正確，但“武”、“信”二字之爲會

意，則是可以肯定的。

由會意寫詞法産生的字大體可以分爲兩類：

⑴具象會意字

這類會意字富有形象性，偏旁之間在形象上有聯繫。有的還具有方位、方嚮性，

必須緊密聯繫它們的形象去意會，纔能體味出其中的含義。如：

“北”字甲骨文、金文作 ，从二人相背，實是“背”字初文。“从”字

甲骨文、金文作 ，从二人相從，實是“從”字初文。“比”字甲骨文、金文

作 ，《説文》説：“比，密也。二人爲从，反从爲比。”本義是親密。“北”、

“从”、“比”三字都从二“人”會意，衹是因爲二人方嚮不同，就成爲不同

詞的記録符號。

“各”字甲骨文作 ，从“ ”（“坎”的古字。古人穴居而野處，住的

地穴卽爲“ ”）及倒寫的“止”，實卽“ ”字初文。《方言》卷一説：“ ，

至也。”“出”字甲骨文作 ，从“ ”及正寫的“止”。“各”、“出”二

字都从“ ”、从“止”會意，而足趾朝嚮 内還是朝嚮 外，所記詞義截然

相反。

“杲”字《説文》的解釋是：“明也。从日在木上。”“杳”字《説文》

的解釋是：“冥也。从日在木下。”“杲”、“杳”二字都从“日”、“木”

會意，而“日”、“木”之間的位置關係，起著十分關鍵的作用。

“秉”字《説文》的解釋是：“禾束也。从又持禾。”“兼”字《説文》

的解釋是：“幷也。从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禾束也”、“幷也”

之義，離開了“又持禾或秝”的形象，也很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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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純義會意字

這類會意字偏旁之間沒有形象方面的關聯，衹有意義上的會合。如：

雀：《説文》：“依人小鳥也。从小隹。”

赤：《説文》：“南方色也。从大，从火。”

劣：《説文》：“弱也。从力少。”

婢：《説文》：“女之卑者也。从女，从卑，卑亦聲。”

幸：《説文》：“吉而免凶也。从屰，从夭。夭，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

會意寫詞法可以通過聯想（如以“大、火”會意表示“赤”，以三“車”會意

表示“轟”）、象徵（如以“日、木”會意表示“杲”或“杳”）、修飾（如以“女、

卑”會意表示“婢”，以“屰、夭”會意表示“幸”）等，利用不衹一種事物的關

係來構成一種新的意象以揭示詞義，比起象形寫詞法、指事寫詞法來更適合於表達

較複雜、較抽象的概念，同時也就解決了象形寫詞法、指事寫詞法難以勝任的部份

詞的記録問題。

會意寫詞法與象形寫詞法、指事寫詞法的區别在於：由前者産生的字，可以分

拆成爲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各自都可以獨立運用的字體；而由後兩者産生的字，卽使

可以分拆成爲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單體，其中也必定至少有一個單體是不能獨立運用

的。

⒋假借

《説文解字·叙》：“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意思是説：

所謂假借，就是本來沒有記録某個詞的字，仗著一個現成字讀音相同，就把記録該

詞的事交付給它；令、長二字就是這樣。

“令”字《説文》的解釋是：“發號也。从 卪。” “長”字《説文》的解釋

是：“久遠也。从兀，从 。兀者，高遠意也。久則變化。亾聲。 者，倒亾也。”

“令”、“長”二字之所以爲假借，段玉裁的理解是：“漢人謂縣令曰令、長。縣

萬户以上爲令，減萬户爲長。令之本義‘發號也’，長之本義‘久遠也’。縣令、

縣長本無字，而由發號、久遠之義引申展轉而爲之。是謂叚借。”

其實，“令”字甲骨文作 ，畫面上一個張開的口正嚮一個肅然跪著的人發出

訓示或命令。從詞的角度説，“縣令”義的“令”實由“發號”義的“令”引申分

化而來。由“發號”引申而指一縣中發號的人——“縣令”，詞性已經起了變化，

從動詞變成了名詞，因此應該承認它們是兩個不同的詞。不過，繼續使用表示“發

號”義的詞 lìng 的書面符號“令”來記録分化出來的新詞——“縣令”義的詞
lìng，確切地説，這是襲用；許氏用它作爲假借字例，至少是不够典型的。同理，
“長”字甲骨文作 ，象一長髮策杖老人之形，本當是記録“長者，長老”義的詞

zhang 的專造字。繼續使用它來記録由“長者，長老”義的詞 zhang 分化出來的新
詞——“縣長”義的詞 zhang，也是襲用；許氏用它作爲假借字例，也至少是不够
典型的。

典型的假借應該是指那些借用並無淵源關係的同音詞的記録符號爲記録符號的

假借。如：

“來”字甲骨文作 ，象小麥形，本是記録“小麥”義的詞 lái的專造字。
《詩經·周頌·思文》：“貽我來牟”，“來”卽用其本義。表示“到來，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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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義的詞 lái不容易造專用字，於是就借用與它同音而義爲“小麥”的詞 lái
的記録符號“來”來充當。《詩經·小雅·采菽》：“君子來朝”，“來”卽

屬此用法。

“其”字甲骨文作 ，金文或作 ，象簸箕（或下加墊座的丌）形，本是

“箕”的初文。語氣詞 qí、代詞 qí都很難利用象形、指事、會意諸法創製記録
符號，於是就假借它來記録。

“九”字甲骨文作 ，象臂節形，本是“肘”的初文。數詞 jiu沒有造專
用字，靠著同音的關係，便假借它來記録。

“新”字《説文》的解釋是：“取木也。从斤， 聲。”段玉裁以爲：“當

作从斤、木，辛聲；非從 聲也。”王筠又以爲：“案：其訓曰取木，則新乃

薪之古文。”形容詞 xin沒有造專用字，靠著同音的關係，便假借它來記録。
假借寫詞法把已有的字作爲音節符號使用，去記録那些無法造字的同音詞，解

決了無形可象、無事可指、無意可會的詞的書寫形式的問題，使漢字記詞的功能大

大嚮前飛躍了一步。無論實詞還是虚詞，都可利用假借寫詞法去記録，因此有廣泛

的適應性。而且，假借寫詞法是一種利用舊字記録新詞的方法，這種方法大大提高

了原有記詞符號的利用率，在語言的詞彙日益豐富的情況下，有了這種寫詞法，便

可以無須爲每一個新詞都造一個新的書面符號，因而又節制了文字的孳乳。

假借寫詞法與其他五書的區别在於：假借寫詞法所用的字是現成的，而且僅僅

被作爲一個音節符號來使用，不能從字形的分析中窺見所記録的詞的詞義；而其他

五書所用的字都是專爲所記録的詞創造的，字意與詞義具有一致性。

⒌轉注

《説文解字·叙》：“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意思是説：

所謂轉注，就是利用一個字頭（所謂“一首”）來建立事物的義類（所謂“建類”），

一個詞的義類與該義類相同（所謂“同意”），就把這個字頭（作爲義符）加到該

詞原用記録符號之上（所謂“相受”，也卽“授之”）；考、老二字就是這樣。

根據許愼的定義，轉注寫詞法其實是一種以詞的原用記録符號爲基礎，加注義

符，從而創製出新的記録該詞專字的方法。“轉注”猶言移附，因爲做法是轉移一

個能够表示所記詞意義範疇（義類）的類首符號（義符）附著到該詞原用記録符號

之上，從而成爲新的記録該詞的專用字，故稱“轉注”。

關於許氏轉注的定義，我們已經作了如上解釋，那麽，對於許氏所舉轉注的字

例，又該如何理解呢？

“考”字《説文》的解釋是：“老也。从老省，丂聲。”“老”字《説文》的

解釋是：“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 ，言須髮變白也。”從許氏對二字形體構造

的分析看，“考”字似乎形聲，“老”字當屬會意。

黎錦熙先生説：“許氏舉此兩字之意，非‘考’‘老’並列，乃謂‘考字成於

老之爲偏旁’，辭太簡而意不瞭。”又説：“古無‘考’字，而稱老輩其音爲‘丂’，

遂行用此象形兼指事的古‘丂’字爲其假借字，金文中有此例⋯⋯因‘丂’字的本

義爲‘氣欲舒出，ㄅ上礙於一’，借爲老輩之稱，漸覺得太歧了，就轉注一個‘老’

字加在其上，來作表義的偏旁符號，而成‘考’字。”又説：“‘轉注’是‘形聲’

的起原，造字的結果，凡‘轉注’字都是‘形聲’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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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許愼轉注定義來看，黎先生的説法應當是合乎許氏本意的。不過，卻未必

與“考”、“老”二字眞實情況相符。考、老本一字，甲骨文或作 ，象一長髮曲

背老者拄杖之形。後來發生分化，所拄杖下端朝嚮内拐則爲“老”，朝嚮外拐同時

聲化則成“考”。“考”“丂”並見於商代甲骨，説“考”字是在“丂”字基礎上

加注義符“老”，沒有根據。

由轉注寫詞法産生的字，大體包括三種情況：

⑴在專造字的基礎上加注義符，如：

暮：作爲“日暮”義的詞 mù的記録符號，本有專造字“莫”。《説文》：
“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茻中。”後來由於“莫”字又借用爲無指代詞 mò、否
定副詞 mò 的記録符號，爲了在書面上有所區别，便在“莫”字上加注義符
“日”，作爲新的記録“日暮”義的詞 mù的專用字。
洲：作爲“沙洲”義的詞 zhou的記録符號，本有專造字“州”。《説文》：
“州，水中可居曰州。”其字甲骨、金文都象河川中有沙洲形。後來由於“州”

字又兼作表行政區劃義的詞 zhou 的記録符號，爲了在書面上有所區别，便在
“州”字上加注義符“水”，作爲新的記録“沙洲”義的詞 zhou的專用字。
趾：作爲“足趾”義的詞 zhi 的記録符號，本有專造字“止”。後來由於

“止”字又兼作表“止息”義的詞 zhi 的記録符號，爲了在書面上有所區别，
便在“止”字上加注義符“足”，作爲新的記録“足趾” 義的詞 zhi 的專用
字。

⑵在假借字的基礎上加注義符，如：

彰：作爲“彰明”義的詞 zhang的記録符號，原借用表示“樂竟爲一章”
的“章”來記録。後來爲了在書面上區别詞義，在“章”字上加注義符“彡”，

作爲記録“彰明” 義的詞 zhang的專用字。
嗜：作爲“嗜好”義的詞 shì的記録符號，原借用表示“耆老”義的“耆”
來記録。後來爲了在書面上區别詞義，在“耆”字上加注義符“口”，作爲記

録“嗜好” 義的詞 shì的專用字。
眸：作爲“眸子”義的詞 móu的記録符號，原借用表示“牛鳴”義的“牟”

來記録。後來爲了在書面上區别詞義，在“牟”字上加注義符“目”，作爲記

録“眸子” 義的詞 móu的專用字。
⑶在襲用字的基礎上加注義符，如：

惛：表示“糊塗”義的詞 hun，本是由表示“日冥”義的詞“昏”引申分
化而來。而作爲“糊塗”義的詞 hun的記録符號，初時仍然襲用“昏”字；後
來爲了在書面上區别詞義，加注了義符“忄”而成爲“惛”。

娶：表示“娶妻”義的詞 qu，本是由表示“捕取”義的詞“取”引申分化
而來。而作爲“娶妻”義的詞 qu的記録符號，初時仍然襲用“取”字；後來爲
了在書面上區别詞義，加注了義符“女”而成爲“娶”。

殠：表示“腐氣”義的詞 chòu，本是由表示“用鼻子聞”的詞“臭”（xiù）
引申分化而來。而作爲“腐氣”義的詞 chòu 的記録符號，初時仍然襲用“臭”
字；後來爲了在書面上區别詞義，加注了義符“歹”而成爲“殠”。

轉注寫詞法通過加注義符創製分别文的做法，使大量的詞有了區别於它詞記録

符號的專用字。它在假借寫詞法之後産生，具有歷史的必然性。我們知道，假借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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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法的發明，解決了許許多多無形可象、無事可指、無意可會的詞的書寫問題，但

由此帶來的麻煩也是相當突出的：假借寫詞法大量使用的結果，必定是一字記録多

詞，而一字記録多詞的結果又必定導致書面語言的混亂。轉注寫詞法就是在這種情

況下應運而生的。而且，它不但克服了假借寫詞法的弊端，有效地抑制了書面語言

的混亂，還由於這種做法的結果自然而然地産生了一大批半形半聲結構的字（新加

注的義符成爲形旁，原用記録符號成爲聲旁），從而給人以啓發並促成了形聲寫詞

法的誕生。

轉注寫詞法與象形寫詞法、指事寫詞法、會意寫詞法的區别在於：轉注寫詞法

旣然是在詞的原用記録符號基礎之上加注義符創製分别文以記詞，由它産生的字必

定存在一個與之相對應的初文（孫雍長先生稱爲“轉注原體字”）；而其他三種寫

詞法則無所謂初文。同時，由轉注寫詞法産生的字，結構上都是半爲形旁半爲聲旁，

這也與由其他三種寫詞法産生的字絶不相同。

⒍形聲

《説文解字·叙》：“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意思是説：

所謂形聲，就是根據被記録詞所指稱的事物確立名號標識（卽確定義符），再選取

能够譬況讀音的字（聲符）一起組成該詞記録符號；江、河二字就是這樣。

《説文》對“江”、“河”二字的解釋是：“江，水。出蜀湔氐徼外崏山，入

海。从水，工聲。”“河，水。出焞煌塞外昆侖山，發原注海。从水，可聲。”

對於形聲寫詞法的“以事爲名”，孫雍長先生指出：“‘名’足以指‘實’⋯⋯

‘以事爲名’，卽是要求在字形上把語詞的意義内容直接而眞實地標舉出來。”這

就是説，根據許氏的定義，形聲寫詞法創製記詞符號的做法應該是以同義字爲義符，

並在此基礎之上加注聲符。不過，從許氏所舉“江”、“河”二字例看，則義符已

擴展到表示詞的意義範疇，並不僅限於標識名號的同義字而已。對於這種定義與字

例不甚相符的現象，合理的解釋是：形聲寫詞法本身有個發展的過程，最初是在同

義字上加注聲符，後來擴展到在表示意義範疇的類義字上加注聲符。有鍳於此，我

們以爲形聲寫詞法的“以事爲名”可以放寬，凡是半義半聲的字，不能歸入轉注，

卽可視爲形聲。

由形聲寫詞法産生的字，大體包括三種情況：

⑴以原出字爲形旁，加注聲旁

這一類形聲字，跟形旁之間的關係，實際上是古今字的關係。它的形旁原來就

曾經單獨擔負過記録該形聲字所記録的詞的責任。如：

：网（形旁）＋亡（聲旁）

齒： （形旁）＋止（聲旁）

寶： （形旁）＋缶（聲旁）

曐：晶（形旁）＋生（聲旁）

⑵以同義字爲形旁，加注聲旁

這一類形聲字是最典型的“以事爲名，取譬相成”。如：

到：至（形旁）＋刀（聲旁）

頭：頁（形旁）＋豆（聲旁）

夥：多（形旁）＋果（聲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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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父（形旁）＋巴（聲旁）

⑶以類義字爲形旁，加注聲旁

這一類形聲字的形旁已經起不到詞所指稱事物的名號標志的作用，而泛化爲表

示事物的意義範疇。如：

清：水（形旁）＋青（聲旁）

枯：木（形旁）＋古（聲旁）

徒：辵（形旁）＋土（聲旁）

腳：肉（形旁）＋卻（聲旁）

形聲寫詞法利用已有文字爲符號，使用義符、聲符配合構造新字的方法，可以

非常方便地用來記録漢語中的各種詞，包括無形可象、無事可指、無意可會，用其

他寫詞法解決不了的詞，這點有似於假借寫詞法。但假借寫詞法是用一個字去記録

兩個或兩個以上在意義上彼此無關的同音詞，這種一字寫多詞的現象，容易造成讀

書識字的混誤；而形聲寫詞法由於同時使用了表音、表義兩種成份，而且其表義成

份不僅指示詞義，還在書面上起了區别同音詞的作用，於識讀和記忆大有幇助，爲

假借寫詞法所不及。

形聲寫詞法與象形寫詞法、指事寫詞法、會意寫詞法、轉注寫詞法的區别在於：

第一、由形聲寫詞法産生的字，與由會意寫詞法、轉注寫詞法産生的字一樣是合體

字，可以分拆成爲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各自都可以獨立運用的字體，因而與象形寫詞

法、指事寫詞法相區别。第二、由形聲寫詞法産生的字，從結構上講都是半形半聲，

這一點又與會意寫詞法相區别。第三、由形聲寫詞法與由轉注寫詞法産生的字，雖

然從結構上説都是半形半聲，但造字的程序並不相同：形聲寫詞法是先形（確定表

義偏旁）而後聲（加注表音偏旁），轉注寫詞法是先聲（襲用原記詞符號，自然地

成爲新生分别文的表音偏旁）而後形（加注表義偏旁）。

六書是六種漢字寫詞的方法。其中象形、指事、會意、轉注、形聲五法的應用

過程也就是新字創造的過程，因而此五者同時又是造字之法；假借一法依靠借用舊

字來記詞，因而衹能看作用字之法。不過，造字之法雖説有五，而造出之字若據形

體結構而言，則衹有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體而已。因爲轉注造字法所造之字，

也由義符、聲符組成，與形聲造字法所造之字無别，本可並爲一類。故此，許愼《説

文》具體分析每字結構，也僅限於四體。

字形四體根據結構特點又可分爲兩類：象形、指事爲一類，屬獨體字，古人稱

之爲“文”，特點是字體不能分析爲兩個或幾個獨立的字；如果硬要拆開，其中至

少有一個成份不能獨立成字。會意、形聲爲一類，屬合體字，古人稱之爲“字”，

特點是字體可以分析爲兩個或幾個可以獨立成字的成份。

六書理論是在以小篆爲中心的古文字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一般適用於分析隷

變以前的漢字構造（當然尚不能完全囊括）。漢字隷變以後，特别是現代簡化字的

使用，字的形體已徹底地符號化，其中有不少字從形體上已不易看出當初造字時的

用意，也就很難應用六書理論進行分析了。要之，六書理論並不能用來分析一切漢

字。盡管如此，六書理論奠定了中國文字學的基礎，對後世産生了極其深遠、巨大

的影響，無論是它的歷史作用還是現實指導意義，都是不容低估的。



 10

㈡古書用字的歧異

漢字在記録漢語的時候，原則上是一個詞（有時是一個詞素）衹用一個字形來

記録，但是由於漢字具有幾千年的歷史，而且使用漢字的人又非常多，地域也非常

廣，因此古書上同一個詞而用不同構形的字來記録的現象便常常可以見到。我們如

果缺乏這一方面的知識，閲讀古書時就會遇到不少困難。

古書中記録同一個詞（或詞素）而用字歧異的現象，如果從不同的角度考察、

歸納，可以分爲古今字、異體字、繁簡字、本借字四種情況。今逐一介紹於下。

⒈古今字

⑴古今字的概念

古今字包括古字與今字，是指先後産生或使用的記録同一個詞的不同的字。其

中先産生或使用的字叫古字，後産生或使用的字叫今字。段玉裁説：“凡讀經傳者

不可不知古今字。古今無定時，周爲古則漢爲今，漢爲古則晉、宋爲今，隨時異用

者謂之古今字。”可見，古今字概念中的古和今，都是相對而言的，今字不能理解

爲“現代的字”。舉例説：

猒：厭：饜 作爲“飽，滿足”義的詞 yàn的記録符號，原字作“猒”。《説
文》：“猒，飽也，足也。从甘肰。”段玉裁注：“肰，犬肉也。此會意。”《尚

書·洛誥》：“萬年猒于乃德”，卽用此字。後來多寫作“厭”。《左傳·隱公元

年》：“姜氏何厭之有？”卽用“厭”字。再後來又寫作“饜”。如《孟子·離婁

下》：“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於是，作爲記録“飽，滿足”義的 yàn
這個詞的書面符號，對於“猒”字來説，“厭”字屬於今字；而對於“饜”字來説，

“厭”字又屬於古字。

气：氣｜氣：餼 作爲“雲氣”義的詞 qì的記録符號，原字作“气”。《説文》：
“气，雲气也。象形。”後來多寫作“氣”。於是，作爲記録“雲氣”義的 qì這個
詞的書面符號，“气”爲古字，“氣”爲今字。其實，“氣”本爲“餼”（音 xì）
初文。《説文》：“氣，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但自“氣”被用於記録“雲

氣”義的詞 qì以後，又另造“餼”字接替“氣”的本職，成爲義爲“饋客芻米”的
詞 xì的專用字。於是，作爲記録“饋客芻米”義的 xì這個詞的書面符號，則是“氣”
爲古字，“餼”爲今字了。

⑵古今字産生的原因

由於假借寫詞法的大量應用，由於詞義引申而至於分化，上古時代一個字常常

兼用作幾個詞的記録符號。這種一字多用現象給人們在認讀上帶來很大困難。後來

爲了書面上有所區别，人們就造出新字來分擔古字的記詞任務，以求達到一字一職，

於是新字與古字作爲同一個詞在不同時期的書面符號，便形成一對對的古今字。這

就是古今字産生的原因。例如：

辟：避、躄、嬖、壁、僻、闢、譬、擗 “辟”本是表示“法”這一概念的詞

bì的書面符號。《説文》：“辟，法也。从卩，从辛，節制其辠也；从口，用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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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詩經·大雅·板》：“無自立辟”，意思就是説，不要自己製定法律。由

於存在語音同、近關係，又被假借爲表示“躲避”義的詞 bì的書面符號。如：
《左傳·宣公二年》：“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

又被假借爲表示“足病”義的詞 bì的書面符號。如：
《荀子·正論》：“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毁輿

致遠。”

又被假借爲表示“便嬖”義的詞 bì的書面符號。如：
《論語·季氏》：“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又被假借爲表示“牆壁”義的詞 bì的書面符號。如：
《逸周書·時訓》：“小暑之日，温風至。又五日，螅蟀居辟。”

又被假借爲表示“偏僻”義的詞 pì的書面符號。如：
《史記·范睢列傳》：“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

又被假借爲表示“開闢”義的詞 pì的書面符號。如：
《孟子·梁惠王上》：“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矣，欲辟土地，朝秦楚，莅

中國而撫四夷也。”

又被假借爲表示“譬如”義的詞 pì的書面符號。如：
《禮記·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又被假借爲“捶胸”義的詞 pi的書面符號。如：
《禮記·檀弓下》：“辟踊，哀之至也。”

這樣一來，一個“辟”字就身兼九個詞（實際上尚不止此）書面記録的職能；寫時

雖然省事，讀時卻頗困難。爲了從書面上區别詞義，人們便造出“避”字來分擔記

録“躲避”義的詞 bì的那一部份職能，造出“躄”字來分擔記録“足病”義的詞 bì
的那一部份職能，造出“嬖”字來分擔記録“便嬖”義的詞 bì的那一部份職能，造
出“壁”字來分擔記録“牆壁”義的詞 bì的那一部份職能，造出“僻”字來分擔記
録“偏僻”義的詞 pì的那一部份職能，造出“闢”字來分擔記録“開闢”義的詞 pì
的那一部份職能，造出“譬”字來分擔記録“譬如”義的詞 pì的那一部份職能，造
出“擗”字來分擔記録“捶胸”義的詞 pi 的那一部份職能，而“避”、“躄”、
“嬖”、“壁”、“僻”、“闢”、“譬”、“擗”等字作爲各自所記録的詞的後

起專用字，也就分别成爲“辟”的今字。反過來説，“辟”是它們的古字。

解：懈 “解”這個詞的本義是“解剖”，引申便有“解開”的意思，再引申

又有了“松散懈怠”的意義。由於“懈怠”義離“解”的本意已遠，我們衹能把它

看成是一個從本義“解剖”的“解”分化出來的新詞。在這個新詞出現後的相當長

一段時間裏，人們並沒有爲它專門造出一個書寫符號，而是讓它襲用與“解剖”義

的“解”相同的符號，如《詩經·大雅·烝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解”

卽表示“懈怠”義。這樣一來，一個“解”字就兼用爲表示“解剖”和表示“懈怠”

等不同概念的詞的記録符號。後人爲了從書面上區别詞義，造了一個“懈”字，使

它與“解”字在記録詞義方面各有所主：表示“解剖、解除”等義用“解”；表示

“松懈、懈怠”等義用“懈”。於是，“解”、“懈”二字作爲表示“松懈、懈怠”

義的詞 xiè的記録符號，便成爲一對古今字。另外，詞義的分化又引起詞音的分化，
“解”、“懈”的讀音也出現了細微的差異。


